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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晨宝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 

□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 

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其他方式（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），

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，由佛山市星宝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、广州市顺通投

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变更为佛山市星宝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、广州市顺通投资

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存在新增的一致

行动人。 

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： 

1、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：佛山市星宝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、广州市顺通投资

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√亲属关系 □其他 

3、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：否 

4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：广东晨宝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书文、萧

子焕、萧欢霞，陈书文与萧欢霞系夫妻关系、萧欢霞与萧子焕系姐弟关系；佛山市星宝信

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萧雪霞、萧欢霞持有 100%的股权且萧欢霞任执行董事兼经理，萧

雪霞与萧欢霞系姐妹关系；广州市顺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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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萧欢霞；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陈俏怡，陈俏

怡系陈书文与萧欢霞之女。 

二、变更后（及其）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（二） 

公司名称 佛山市星宝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

住所 
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业路 1 号七座之

三（住所申报） 

注册资本 1200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9年 4月 19日 

主营业务 
企业管理信息咨询；企业营销策划；企业形象

策划。 

法定代表人 萧欢霞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控股股东名称 萧雪霞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萧欢霞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 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  

 

（三）合伙企业 

企业名称 广州市顺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马务新街 14号 110房 

实缴出资 1,545.555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9年 5月 24日 

主营业务 商业服务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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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萧欢霞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执行事务合伙人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  

 

企业名称 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住所 
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大布沙永大西路 87号之

106（住所申报） 

实缴出资 1,067.175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21年 1月 20日 

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陈俏怡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执行事务合伙人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  

 

三、（及其）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4年 12月 9日，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重新签订《合伙

协议》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陈俏怡，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对一致行动

人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，陈俏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书文与萧欢霞的女儿，存在法定的一

致行动关系，出于审慎考虑增加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为一致行动人，

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。 

本次一致行动人变更，未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，不会对公司资

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及业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

发展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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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—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—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--权益变动与收

购》第 2.2.3条规定，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生变化，但

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，挂牌公司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

披露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变化情况公告即可。同时，挂牌公司应当比照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对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办

理限售手续；限售期为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个月内。 

公司将及时为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办理限售手续，限售期为自成为一致行

动人之日起的 12个月内。 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佛山市宝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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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东晨宝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年 12月 11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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